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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0 日（第 10109 期）            每月 20 日出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事 e 報 
人事室編印 

 

 

    法  令  宣  導      

一  

教育部 101 年 09 月 12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62778 號函以，教師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未達 6 個月，且與服務學校協商未能合致時，如該師可請求之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於 6 個月以上者，每次以不少於 6 個月為限。 

二  
教育部 101 年 09 月 05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56737 號函以，公立中小學教師不得

以進修或其他事由申請留職停薪至國內外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 

三  

教育部人事處 101 年 8 月 27 日臺人處字第 1010159803 號函以，為簡化電子憑證

驗證機制，自即日起無須先完成憑證上傳程序，即可使用自然人憑證與機關憑證

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前揭訊息公告於本校人事室首頁/最新

消息項下週知。 

四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29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60191 函轉內政部 101 年 8 月 23 日台

內社字第 1010277522 號修正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條文，前揭修正條文公告於本校

人事室首頁/最新消息項下週知。 

五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3 日臺人(一)字第 1010162415 函轉考試院、行政院 101 年 8 月

16 日考臺組貳一字第 10100067171 號、院授人組字第 1010046380 號令會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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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之「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職務一覽表」及「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

別員額配置準則」第 3 條、第 5 條影本各 1 份，前揭會同修正條文擬公告於本校

人事室首頁/最新消息項下週知。 

六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4 日臺人(一)字第 1010163898 函以，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

人員考試三等考試行政管理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警察行政職系，在警察、消

防、海岸巡防機關任職者尚得適用一般行政、人事行政職系，前揭訊息公告於本

校人事室首頁/最新消息項下週知。 

七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13 日臺人(一)字第 1010167049 函轉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辦理「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等 13 種行政規則訂定、

修正、廢止及停止適用一案，前揭訊息公告於本校人事室首頁/最新消息項下週知。 

八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14 日臺人(一)字第 1010169493 函轉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

人員考試船舶駕駛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船舶駕駛職系；輻射安全技術工程考試及

格人員得適用原子能職系；藥事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藥事職系。 

九  
教育部臺人(一)字第 1010157155A 號書函：為利約僱人員甄審過程更公開與透明

化，建議各機關宜採適當方式使應徵者能知悉甄審結果。 

十  

教育部臺人(一)字第 1010148103 號函：有關各校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研究助理，請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

以保障渠等權益。 

十一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13 日臺體(二)字第 1010150437 號函以，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訂定「學校教職員工生之結核病個案返校上班、上學標準」，請依說明事項

執行傳染病防治工作。 

十二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15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46843 號函以，「工作場所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7 條、第 11 條，業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中

華民國 101 年 8 月 2 日以勞動 3 字第 1010132047 號令修正發布施行。 

十三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27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59093 號函以，有關部分大學校院將

1 學年分為 3 學期，其第 3 學期得否依規定申請進修費用補助一案，各級學校 1

學年仍分為 2 學期，爰進修人員於學校寒假及暑假期間修習進修所需相關學分，

如擬向服務機關申請進修費用補助，仍應洽進修學校瞭解該學分歸屬之學期，並

由服務機關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相關法規辦理進修費用補助事宜。 

十四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27 日臺研字第 1010160701 號函以，為因應教師工會提出團體

協約之協商要求，有關學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現階段因應措施一案，無論學

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於接獲教師工會希進行團體協約之協商者，應依據團體協

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本誠信原則進行協商，無正當理由者，不得拒絕，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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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獲協商要求後 60 日內提出對應方案。倘無正當理由拒絕協商者，則可能因

違反該法第 32 條第 1 項，被提交勞委會裁決，甚或被處以罰鍰。 

十五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30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61514 號函以，檢送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101 年 1 至 6 月審理保障事件常見撤銷原因分析參考資料」1 份，以

為各機關辦理申訴、復審業務之參考。 

十六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4 日臺參字第 1010161921F 號函以，「教師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業於 101 年 9 月 4 日以臺參字第 1010161921C 號令修正發布施行。 

十七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5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56737 號函以，公立中小學教師不得

以進修或其他事由申請留職停薪至國內外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 

十八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6 日臺政字第 1010167070 號書函以，行政院訂定「行政院及

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說登錄查察作業要點」，並自 101 年 9 月 7 日生效。 

十九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7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66491 號函以，有關公教人員懷孕有

雙胞胎，經診斷其中一胎無心跳，若係發生流產或分娩事實者，自應分別依規定

給假；至如於核給流產假期間復發生另一胎兒流產或分娩之事實者，即應後項發

生之事實給假，惟與原核給流產假剩餘日數之重疊部分不再給假。 

二十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14 日臺人(三)字第 1010149382 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函，

有關因天然災害被迫遷移至非屬得支領地域加給地區辦公（教學）期間，得否繼

續支領地域加給疑義，如符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 年 12 月 14 日局給字第

0980066016 號函規定，有因業務需要返回原服務地區處理公務之事實，並經覈

實審認者，得繼續支領原支之地域加給。 

二十一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16 日台人（三）字第 1010146653 號函以，有關學校教師資遣

處分撤銷後，其復職補薪疑義，查教師法第 14 條之 3，並無停聘教師回復聘任補

發本薪（年功薪）時，應扣除停聘期間自行謀生所得之規定，爰亦宜不予扣除。

教師資遣處分既經撤銷，應自始回復聘任關係，審酌其因無工作事實，爰僅補發

其本薪(年功薪)，尚屬合理，且與公務人員處理一致。基於復聘補薪教師權益之

處理一致，參照停聘教師回復聘任之作法，教師於資遣處分撤銷後，其資遣期間

自行謀生所得之薪資，於回復聘任補薪時，亦不宜扣除。故其發之年終工作獎金

亦無須扣除其擔任約僱人員所得之年終工作獎金。 

二十二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16 日臺人(三)字第 1010153636 號函以，銓敘部令，該部民國

96 年 12 月 21 日部退三字第 0962839616 號令釋公務人員曾任兵缺代理（課）教

師年資採計規定，自即日起廢止；相關事宜應回歸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

之規定。另，該令廢止後，原具有符合本部上開 96 年 12 月 21 日令釋規定之兵

缺代理（課）教師年資，且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生效者，仍得照原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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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二十三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29 日臺人(三)字第 1010160394 號書函以，有關國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軍訓教官退休撫卹基金併入各校退撫基金繳納作業，國立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自 101 年 9 月 1 日起自行繳納軍訓教官退撫基金，另為避免雙軌作業疏漏，

請由各校人事單位統一作業，以簡化作業流程。並請於辦理繳納軍訓教官第一個

月份退撫基金時，於繳費清單後方檢附人員名冊（由系統列印），如有相關疑義，

請逕洽本部學生軍訓處林靜蓉科員，聯絡電話：02-77367860。 

二十四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30 日臺人(三)字第 1010147290D 號函以，本部修正發布「中小

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名稱修正為「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

鐘點費支給基準」，並自 101 年 8 月 1 日生效。 

 

    業  務  報  導      

 

一  

本校訂於 10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假國際會議廳 2

樓第一演講廳（AC226）辦理本校「校長候選人辦校理念說明會」，請惠予轉  貴

屬教職員工生知照，並請踴躍參加。 

二  

本校訂於 101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假國際會議廳

1 樓會議室（AC123），由本校全校編制內專任講師級以上教師（含專業技術人

員）教師對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投票。 

三  

教育部 101 年 9 月 13 日臺技(四)字第 1010171809K 號函以，通過本校 101 學年度林

伯仁、溫志超、鄭景俗、何明泉及楊育芬等 5 位特聘教授以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費

支給彈性薪資之審查。 

四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總第 109 次)校教評會業於 101 年 9 月 13 日召開竣事，

通過兼任教師追聘等提案審查，人事室將賡續辦理聘書製發等事宜。 

五  

為維護本校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正確性之需要，請各系所協助確認 101 學年度

上學期所屬教師資料表 1-1 內容，並配合於 101 年 10 月 5 日(五)前將完成確認或修

正後之原始文件擲交人事室彙辦。 

六  
為杜絶具性侵害犯罪前科者進入校園，請各單位應確實依分工權責，於每學期開學

前或於任用教育人員或用其他專、兼職人員前，查閱其有無性侵害犯罪紀錄，以維



 5 

護校園安全。 

七  

教育部 101 年 8 月 23 日臺人(一)字第 1010155263A 函以，101 年度薦任公務人員晉

升簡任官等訓練第一梯次成績及格人員—陳仲芳組長，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會

核定該員於 101 年 6 月 29 日為訓練及格生效日，取得簡任第十職等任用資格。 

八  

財務金融系辦事員職缺，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同意，未分配考試錄取人員遞補

前，得先行聘約僱人員代理。本案經公開徵選程序，錄用吳雅婷小姐，吳員已於本

(101)年 8 月 20 日報到，任期至考試分發人員到職之前一日止。 

九  

教務處註冊組組員職缺，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同意，未分配考試錄取人員遞補

前，得先行聘約僱人員代理。本案經公開徵選程序，錄用張嘉凌小姐，張員已於本

(101)年 8 月 27 日報到，任期至考試分發人員到職之前一日止。 

十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員職缺，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同意，未分配考試錄取人員

遞補前，得先行聘約僱人員代理。本案經公開徵選程序，錄用何金美小姐，何員已

於本(101)年 8 月 27 日報到，任期至考試分發人員到職之前一日止。 

十一  
總務處營繕組組長、總務處秘書等 2 職缺，業於 101 年 9 月 5 日召開 101 學年度第

1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完竣，前揭職缺已簽請校長圈選中。 

十二  
學務處衛教組行政助理第二次公開甄選業於 101 年 8 月 28 日辦理完畢，正取陳涵

萭小姐。 

十三  

國際事務處行政助理公開甄選業於 101 年 8 月 29 日辦理完畢，正取為吳孟涵小姐、

備取為黃珈甄小姐，正取與備取因故未能完成辦到，該處將再次辦理第二次公開甄

選作業。 

十四  
精密儀器中心行政助理公開甄選業於 101 年 8 月 29 日辦理完畢，正取人員為李慧

姍小姐。 

十五  

學務處生輔組行政助理沈依瑩小姐於 101 年 8 月 27 日至 102 年 8 月 26 日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其職務代理業務業於 101 年 9 月 6 日辦理公開甄選完畢，正取黃莉婷小

姐、備取林雅萱小姐、陳正蓉小姐。 

十六  
學務處軍訓組行政助理公開甄選業於 101 年 9 月 10 日辦理完畢，正取丁儀偉先生、

備取許碩文先生、廖錫聰先生。 

十七  

為落實校園暨職場安全及公共利益，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甄選進用程序將加列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查閱程序，函請主管機關的查驗過程將增加 6 至 10

個工作日，建請各用人單位妥善規劃甄選時程與現職人員預定之離職日期，以免造

成業務銜接之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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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101 年 9 月 3、4 日分別在本校國際會議廳暨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舉行本 (101)

年度主管領導管理發展營，本次研習以「雲科典範、領航技職」為主題，計有 101

學年度新任及卸任一、二級主管參加校內場次者 91 人，參加校外場次者 69 人。 

十九  

101 年 9 月 6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在本校國際會議廳 1 樓簡報室，辦理

「代謝平衡，健康瘦身」健康講座，邀請臺灣大學教務處註冊組洪主任泰雄主講，

計有教職員工 68 人參加研習。 

二十  

101 年 9 月 12 日(三)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總第 109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100 學年度教師評鑑結果：參與教師評鑑者 59 人，其中通過永久免評鑑者

10 人；通過當期免評者 30 人；通過評鑑者 18 人，1 人未通過評鑑，本案業簽請校

長核定中。 

二十一  
請各單位將所屬公務人員 101 年 5 至 8 月份平時考核紀錄表，於 101 年 9 月 21 日

前，經二級單位主管(或系所主管)及一級單位主管(或院長)核章後送本室彙辦。 

二十二  

101 年 9 月 24~25、28 日於資訊中心電腦教室(AC209)，辦理「防範電子郵件社交

工程」資訊安全訓練課程，請本校公務人員、校務基金進用人員、技工及工友至少

擇一場次報名，惟每場次時間內，仍請各單位留守三分之二人力辦公，避免影響正

常業務推行。(報名網址

http://tc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attend_events)。 

二十三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作業期間至 101 年 09 月 28 日止，請

各同仁把握時效，於本系統(http://webapp.yuntech.edu.tw/WebAEX/) 開放期間

(101 年 09 月 10 日~101 年 09 月 28 日完成申報事宜，並將申請表印出(檢附收據影

本)並於表列申請人及領款人等二處簽章後擲送人事室彙辦(註：如僅申請國中及國

小子女教育補助費者，仍應上網申報，惟免列印申請表)。 

二十四  
本校預定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二) 下午 2 時 30 分，在國際會議廳地下室辦理 9-12

月份慶生會並結合芳療經壓 DIY 課程，請壽星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人  事  動  態     

一、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http://tc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attend_events
http://webapp.yuntech.edu.tw/WebA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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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契約講師 陳致宏 新進 101.09.17 

教務處註冊組 約僱助理 張嘉凌 新進 101.08.27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約僱助理 何金美 新進 101.08.27 

精密儀器中心 行政助理 李慧姍 新進 101.09.06 

學務處生輔組 行政助理 黃莉婷 新進 101.09.17 

學務處軍訓組 行政助理 丁儀偉 新進 101.09.17 

語言中心 專案助理 廖麗君 新進 101.08.16 

產學與智財育成營運中心 專案助理 林珊如 新進 101.08.27 

精密儀器中心 專案助理 陳淑華 新進 101.08.31 

經營與管理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 李明宗 新進 101.09.03 

教學卓越中心 專案助理 郭人豪 新進 101.09.03 

教學卓越中心 專案助理 陳美伶 新進 101.09.03 

教學卓越中心 專案助理 李文君 新進 101.09.03 

總務處事務組 技工 魏明仕 辭職 101.09.01 

國際事務處 行政助理 黃子瑜 辭職 101.09.01 

文教基金會 行政助理 陶健強 退休 101.09.14 

教學卓越中心 專案助理 楊貽晶 辭職 101.09.01 

經營與管理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 林佩靜 辭職 10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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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9 月份壽星 

♪ ♫ ♪ ♫ ♪ ♫ ♪ ♫ 生 日 快 樂  ♫ ♪ ♫ ♪ ♫ ♪ ♫ ♪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賴俊役 徐慧民 吳益彰 謝美玲 

趙淑芳 洪明賢 文一智 林佳儀 

楊克棟 洪玉鳳 葉柏榮 康惠晴 

莊煥銘 周學韜 呂明山 葉俊德 

陳增德 許崇宜 賈孟霖 黃建華 

吳怡儒 蕭宇宏 蔡宗潔 劉宸揚 

邱上嘉 張秀牋 吳政翰 魏式琦 

張岑瑤 劉恬良 周春美 阮麗如 

蔡輝振 林春強 詹程雄 劉鎮源 

劉良道 王美心 陳彥行 李秀玉 

杜瑞澤 黃衍明 林柏勳 楊麗秀 

連振凱 潘乃欣 徐佩鈴 張志堅 

吳富玉 黃瓊瑤 林麗珍 蕭怡芳 

葉博雄 彭瑞麟 涂芯汝 賴奎魁 

莊玉卿 陳一通 侯春看 林廷隆 

廖靜婕 洪肇嘉 張淑華 許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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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如 許煒熙 柯宜杉 張彥華 

許進成 陶健強 袁明鑑 沈依瑩 

蔡登傳 許中川 鄭博文  

 

健 康 九 九 九 

趕走疲勞 從生活做起 

資料來源：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 

 

在媒體業服務的黃小姐工作時間很長，遇上截稿時，壓力更是大，經常感到很疲

累，回到家還是無法放鬆，晚上睡不著，白天昏昏欲睡，精神無法集中，因此常常被

主管責罵。其實，許多上班族面臨著跟黃小姐一樣的困境，但既然生活中擺脫不了壓

力，就該學著與壓力共存，找對方法解除疲勞，本文從「睡眠」與「食物」中著手，

教導正確放鬆休息與抗壓，不當個疲勞一族。 

如何夜夜好眠 

睡覺睡得好，身體得到充分的休息，內分泌系統不易失調，人體功能的運作才能

正常，但現代人常常不能睡個好覺，本來很簡單的生理正常運作，成了每天必須正視

的問題，因此，創造好的睡眠環境，就顯得相當重要。 

聽輕音樂 

有些人在睡覺前，躺在床上還在想白天工作的事，明明身體很疲憊，精神還處於

亢奮的狀態，想睡但是睡不著，甚至睡時還會被工作壓力驚醒，無法達到深沉睡眠，



 10 

整晚下來，當然會睡得很痛苦；訓練自己下了班，盡量放鬆，工作的事明天再煩惱，

睡前可聽輕音樂放鬆。 

舒適的睡眠環境 

睡覺的時候可以開小燈或關燈，視個人習慣而定，只要能睡得好就是最好的環境；

有些人睡覺開大燈，比較有安全感，但根據研究，開燈睡覺，會抑制人體褪黑激素的

分泌，而無法達到深層睡眠。 

所謂褪黑激素在睡眠（或清醒）週期的控制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人之所以會知

道何時休息或工作，部分是靠體內松果體分泌的褪黑激素來調節，松果體分泌褪黑激

素的時間最主要在夜間，白天下降，晚間上升，尤其入睡後其在血液中的濃度為白天

的 10 倍之多。褪黑激素在人體的生命週期裡，每個階段也都不同，初生 3 ~ 5 歲的嬰

幼兒褪黑激素最高，所以經常在睡覺，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下降，到了老年，甚至消

失，因此老人家常說晚上睡不著，褪黑激素是影響的因素之一。 

夏天睡覺如果開冷氣，溫度宜控制在 24 ℃~26 ℃，穿著薄長袖長褲最舒適，床

邊放一杯水，空氣才不會太乾燥，皮膚較不易損失水分；如果沒開冷氣，記得要把窗

戶打開一些，保持通風，才不會一覺醒來因缺氧感覺頭昏腦脹。 

舒適的枕頭和床墊也是睡眠重點之一，枕頭主要的功能是能托住脖子，如果只有

托柱頭部，脖子懸空，脖子和頸部就不能放鬆，所以睡覺時要把枕頭往下拉到頸項才

好。枕頭硬度要適中，太硬的枕頭與頭的接觸面積少，壓力集中在小地方，頭皮就會

不舒服，太軟的枕頭則會影響呼吸道的通暢度。 

枕頭的高度因人而異，睡得舒服最重要，枕頭的高度太低或不用枕頭，一覺醒來

頸部與肩部會痠痛，並且使得頭部充血，造成眼瞼和顏面浮腫，且容易因為下顎上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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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打鼾，影響自己與其他人的睡眠；枕頭高度太高則因為頸椎往前彎，頸神經壓迫，

則可能造成落枕，當落枕時，自己可簡單用熱毛巾敷患處，一天多次來減緩不舒服。 

床墊的選擇必須符合人體工學，才能支撐身體的骨架，跟枕頭一樣，太硬太軟都

不好，用手往床墊下壓，下陷 1 ~ 3 公分最適中；體格壯碩的人，床墊的硬度與支撐

力要較高，太軟可能會引起駝背或脊椎變形，床墊的使用年限也會比較短。 

5 種食物釋放壓力 

日常生活挑對食物吃，也有助於釋放抗壓、穩定情緒。全榖類食物含有多醣類、

蛋白質、纖維質能使血糖較穩定，堅果類含有不飽和脂肪酸、硒、維生素 B 群，都是

不錯的選擇。 

深海魚類 

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報告，魚油中的 Omega-3 脂肪酸，與抗憂鬱成分有類似作

用，可以調節神經傳導，增加血清素的分泌量。「血清素」是一種大腦神經傳遞物質，

與情緒調節有關，如果血清素功能不足、分泌量不夠或作用不良時，會有憂鬱的現象

發生，因此，血清素是製造幸福感的重要來源之一 

香蕉 

香蕉是色胺酸（一種必須胺基酸，是天然安眠藥）和維生素 B6 的良好來源，幫助大

腦製造血清素。香蕉含的生物鹼也可以調節情緒和提高信心。 

葡萄柚 

葡萄柚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 ，在製造「多巴胺」時，維生素 C 是重要成分之一。「多

巴胺」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用來幫助細胞傳送脈衝訊息；多巴胺會影響大腦的運作，

傳達開心的情緒，戀愛中男女的幸福感，與腦裡產生大量多巴胺的作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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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麥麵包 

碳水化合物有助於增加血清素，睡前 2 小時吃點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蜂蜜全麥吐

司，有安眠藥的助眠效果，但沒有像藥物產生依賴性的副作用，不會上癮。 

蔬果 

葉酸存在於多種蔬果中，含量較豐富的有蘆筍、菠菜、柑橘類、番茄、豆類等，當葉

酸的攝取量不足時，會導致腦中的血清素減少，易引起情緒問題，包括失眠、憂鬱、

焦慮、緊張等。葉酸還能促進骨髓中的幼細胞發育成熟，形成正常形態的紅血球，避

免貧血；婦女懷孕期間缺乏葉酸，會影響胎兒神經系統的發育。 

 

3 分鐘測試你的疲勞指數 

透過專家設計的過勞表格，只要短短的 3 分鐘，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疲勞程度，趕緊拿

起筆來測試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累了！ 

資料來源：孫安迪／台大免疫學博士 

【疲勞指數自我檢測表】 

個人 相關過勞表 

總是 

（1） 

常常 

（2） 

有時候 

（3） 

不常 

（4） 

幾乎/從未 

（5） 

1. 你常覺得疲勞嗎？           

2. 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13 

3. 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4. 你常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5. 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6. 你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工作 相關過勞表 

總是 

（1） 

常常 

（2） 

有時候 

（3） 

不常 

（4） 

幾乎/從未 

（5） 

7. 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8.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9.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10. 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11. 上班前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就覺得沒力嗎？           

12. 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13. 不工作時，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記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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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至 6 題是個人相關過勞量表，將各選項分數轉換如下：(1)100；(2)75；(3)50；(4)25；

(5)0。將第 1 至 6 題的得分相加，除以 6，便可得到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第 7 至 13 題是工作相關過勞量表，第 7 至 12 題分數轉換如下： (1)100；(2)75；(3)50；

(4)25；(5)0。第 13 題分數轉換如下：(1)0；(2)25；(3)50；(4)75；(5)100。將第 7 至 13 題

的得分相加，並除以 7，便可得到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分數解釋 

 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50 分以下：你的個人過勞程度輕微。 

50~70 分：你的個人過勞程度中等。 

70 分以上：你的個人過勞程度嚴重。 

   

 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45 分以下：你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輕微。 

45~60 分：你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中等。 

60 分以上：你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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